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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

《《《《 2001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 (電子交易電子交易電子交易電子交易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本人就政府當局向法案委員會提交題為《 2002年 2月 21日會議的跟進工

作》的文件 (檔號：CB(1)1336/01-02(04))，以及載於該份文件附件的擬議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致函閣下。現將本人對該等修正案的初步意見／

看法載於下文：

關於附件關於附件關於附件關於附件A   第第第第60章新訂的第章新訂的第章新訂的第章新訂的第15(1B)(c)條條條條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第第第第 7(2)條條條條 )

2. 新訂的第 15(1B)(c)條是否理解為，若承運商在其飛機、船隻或車輛進

入或離開香港時，使用指明團體提供的服務向海關人員提交艙單，便無須根據

《進出口 (登記 )規例》擬議新訂的第 11及 12條，在其飛機、船隻或車輛抵達或離

開香港後的 14天內，向署長呈交艙單？還是他必須使用兩次指明團體提供的服

務來提交艙單？

關於附件關於附件關於附件關於附件B   第第第第60章新訂的第章新訂的第章新訂的第章新訂的第 11A條條條條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6A條條條條 )

3. 工業貿易署署長獲准取用載於向海關關長呈交的艙單內的資料。那麼

統計處處長獲取該等資料的法律根據為何？

關於附件關於附件關於附件關於附件 C   第第第第 60章第章第章第章第 8、、、、 9及及及及 11條的修正案條的修正案條的修正案條的修正案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第第第第 4(2)、、、、 5(2)
及及及及 6(2)條條條條 )

4. “……第XXX款的規定並不適用 ”的字眼似乎使人聯想到向署長提交艙

單的法定規定可予免除。本人建議，有關條文採用的字眼，應意味承運商若已

根據另一項規例向關長呈交艙單，便可被視為已遵守有關的法定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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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附件關於附件關於附件關於附件D   第第第第 60章新訂的第章新訂的第章新訂的第章新訂的第 32A條條條條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第第第第 12條條條條 )

5. 若電腦發生故障，關長決定使用指明團體的服務提供任何資料並非切

實可行，但有關資料須在 7天內以紙張形式提供，他會如何公布此項決定？ “如
該項決定的公告，須在作出該項決定後 14天內於憲報刊登 ”(新訂的第 32A(3)
條 )，承運商未必能夠及時以紙張形式提交資料。不論如何，在該公告刊登之時，

電腦可能已經恢復運作，因此公告的作用不大。

6. 再者，根據新訂的第 32A(4)條，若艙單是以紙張形式提供，則必須經

核證為正確，但使用指明團體的服務提交的艙單卻無須遵守該項規定。為何以

紙張形式提交的艙單有不同的規定？

關於附件關於附件關於附件關於附件E   第第第第 60章擬議新訂的第章擬議新訂的第章擬議新訂的第章擬議新訂的第 32(B)條條條條    以紙張形式呈交與道路車以紙張形式呈交與道路車以紙張形式呈交與道路車以紙張形式呈交與道路車

輛運載的貨物有關的艙單資料輛運載的貨物有關的艙單資料輛運載的貨物有關的艙單資料輛運載的貨物有關的艙單資料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第第第第 12條條條條 )

7. 關長可藉公告指明須以紙張形式提供與道路車輛運載的貨物有關的任

何艙單資料，但該公告不是附屬法例。閣下於 2001年 9月 15日就本人第一封信件

所作答覆的第 15段說明， “該等通 [公 ]告旨為豁免以道路運輸工具運貨的承運商

必須以電子方式提交貨物艙單……我們不反對把該等通 [公 ]告列為附屬法例 ”。
擬議第 32B(4)條沒有反映閣下不反對把該等公告列為附屬法例的意向。

8. 關於草擬方面，當局需否在第 8、 9、及 11條中明文規定該等條文須受

到新訂的第 32B條所限制？

9. 懇請閣下盡早以中、英文示覆。

助理法律顧問

(何瑩珠小姐 )

副本致：律政司 (經辦人：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顏博志先生及

政府律師許行嘉小姐 )
法律顧問

2002年 3月 21日

m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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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譯本

香港中區

昃臣道8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助理法律顧問

何瑩珠女士

何女士：

《《《《 2001200120012001 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 ((((電子交易電子交易電子交易電子交易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來信收悉。

2. 現謹就來信有關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 (載於二零零二年二

月二十一日會議的跟進工作文件的附件 )的提問，依次答覆如下。

新訂的第 15(1B)(c)條

3. 根據新訂的第15(1B)(c)條，承運商在其飛機、船隻或車輛進

入或離開香港時，可能使用指明團體的服務向海關人員提交艙

單。你詢問承運商是否仍須根據《進出口 (登記 )規例》 (第60章，

附屬法例E)第11及12條提交艙單。

4. 我們正在研究有關事項，並會盡快回覆。

新訂的第11A條

5. 你詢問海關關長轉授接收艙單的權力予其他公職人員的合法

權限。該合法權限來自《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1章 )第43條。

第 60 章第 8、 9 和 11 條的修訂

6. 我們接受你的建議，修訂第60章第8、9和11條。經修訂的條

文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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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的第32A條

7. 你詢問海關關長將如何在電腦系統失靈時公布其決定，說明恢

復以紙張形式提交艙單。實際上，海關關長會採用各種方法公布

有關決定，例如發出新聞稿，向已登記的用戶發出電子郵件，及

在所有電子聯通服務站外張貼告示。

8. 你認為在憲報刊登有關公告作用不大。在憲報 登公告的規

定，是參照《2001年應課稅品 (修訂 )規例》而制定的，公告有助增

加透明度，在電腦系統長時間失靈的情況下，該公告更會特別有

用。

9. 你詢問為何以紙張形式提交的艙單須經核證為正確，而使用指

明團體提供的服務提交的艙單，卻沒有這樣的規定。以電子方式

提交的艙單，我們會要求發送人核證其內容為正確，方可發送予

政府。

建議新訂的第 32B 條

10. 建議的第32B(4)條規定，根據第32B(2)條刊登的公告不是附屬

法例。你指出，我們曾於去年九月十五日回信，表示不反對把有

關公告列為附屬法例，但第32B(4)條卻沒有把這意向反映出來。

11. 現時的擬稿反映了議員在二零零二年一月舉行的第一次法案

委員會會議時的建議，在該會議上，有議員提議海關關長讓承運

商多一個選擇，決定是否以電子形式提交道路運輸艙單，毋須經

立法會審議；但強制承運商必須以電子形式提交道路運輸艙單的

決定，則必須經立法會審議。

12. 根據現時的草擬方式，海關關長有權根據第32B(2)條 登公告

(有關公告不是附屬法例 )，以便利用道路運輸工具運貨的承運

商可繼續目前的做法，只以紙張形式提交艙單。在其後如決定

開始以電子方式提交艙單，海關關長可以 登另一份類似的公

告，以取締先一份的公告，屆時第60章第42條的過渡性條文便

會適用，容許有關資料以紙張形式或使用指明團體提供的服務

提供。當決定強制承運商以電子形式提交道路運輸艙單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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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關長會根據第42(2)條的規定在憲報 登公告。根據第42(4)

條的規定，該公告將成為附屬法例，並須經立法會審議。

13. 你詢問是否有需要在第8、9及11條明文述明這三條條文須受

新增的第32B條所規限。我們已徵詢法律意見，認為沒有需要在該

等條文作有關述明，因為第32B條本身已清楚作出有關規定。

工商局局長

(陳鈞儀代行 )

副本送：

法案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余麗 女士 )

律政司 (經辦人︰ 顏博志先生、許行嘉女士、

張文耀先生 )

海關關長 (經辦人︰梁觀華先生、鄭成先生 )

政府統計處處長 (經辦人︰謝淑儀女士 )

工業貿易署署長 (經辦人︰杜永怡女士 )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 2001200120012001 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 ((((電子交易電子交易電子交易電子交易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假設經修訂的版本假設經修訂的版本假設經修訂的版本假設經修訂的版本 ))))

鑑於以第鑑於以第鑑於以第鑑於以第 60606060章第章第章第章第11111111AAAA條取第條取第條取第條取第 60606060章第章第章第章第19191919條條條條

而對第而對第而對第而對第 60606060章第章第章第章第 8888、、、、 9999及及及及11111111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1111第第第第 4(2)4(2)4(2)4(2)、、、、 5(2)5(2)5(2)5(2)及及及及 6(2)6(2)6(2)6(2)條條條條 ))))

(a)(a)(a)(a) 第第第第 60606060 章第章第章第章第 8888 條條條條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 第第第第 4(2)4(2)4(2)4(2)條條條條 ))))

(2) 第 8 條現予修訂，加入  —

　　“ (2A)如在根據第 (2)(b)(i)款交付有關進口許可證時，已

根據《進出口 (登記 )規例》 (第 60 章，附屬法例 )第 11 條並使

用指明團體所提供的服務向關長或關長所指定的人員呈交有關

艙單，則第 (2)(b)(ii)款的規定須當作已獲遵從。”。

(b)(b)(b)(b) 第第第第 60606060 章第章第章第章第 9999 條條條條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 第第第第 5(2)5(2)5(2)5(2)條條條條 ))))

(2) 第 9 條現予修訂，加入  —

　　“ (2A)如在根據第 (2)(b)(ii)款交付有關聲明書時，已根

據《進出口 (登記 )規例》 (第 60 章，附屬法例 )第 11 條並使用

指明團體所提供的服務向關長或關長所指定的人員呈交有關艙

單，則第 (2)(b)(iii)款的規定須當作已獲遵從。”。

((((cccc)))) 第第第第 60606060 章第章第章第章第 11111111 條條條條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 第第第第 6666(2)(2)(2)(2)條條條條 ))))

(2) 第 11 條現予修訂，加入  —

　　“ (2A)如在根據第 (2)(a)(i)款告知署長有關出口許可證

編號或在根據第 (2)(b)(i)款交付有關出口許可證時，已根據

《進出口 (登記 )規例》 (第 60 章，附屬法例 )第 12 條並使用指

明團體所提供的服務向關長或關長所指定的人員呈交有關艙

單，則第 (2)(a)(ii)及 (b)(ii)款的規定須當作已獲遵從。”。

附件


